
综合综合 2023年 6月 29日 星期四1818
（上接第十七版）

第四十九条 违反 本 条 例 规 定 ，

未 取 得 运 营 合 格 证 或 者 违 反 运 营 合

格 证 的 要 求 实 施 飞 行 活 动 的 ，由 民

用 航 空 管 理 部 门 责 令 改 正 ，处 5 万 元

以 上 50 万 元 以 下 的 罚 款 ；情 节 严 重

的 ，责 令 停 业 整 顿 直 至 吊 销 其 运 营

合 格 证 。

第五十条 无民 事 行 为 能 力 人 、

限 制 民 事 行 为 能 力 人 违 反 本 条 例 规

定 操 控 民 用 无 人 驾 驶 航 空 器 飞 行

的 ，由 公 安 机 关 对 其 监 护 人 处 500 元

以 上 5000 元 以 下 的 罚 款 ；情 节 严 重

的 ，没 收 实 施 违 规 飞 行 的 无 人 驾 驶

航 空 器 。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取得操控员执

照操控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的，由

民用航空管理部门处 5000 元以上 5 万

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 1 万元以

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条例规定，超出操控员执照

载明范围操控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飞

行的，由民用航空管理部门处 2000 元以

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处暂扣操控员

执照 6 个月至 12 个月；情节严重的，吊

销其操控员执照，2 年内不受理其操控

员执照申请。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取得操作证书

从事常规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作业飞

行活动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

业 农 村 主 管 部 门 责 令 停 止 作 业 ，并 处

1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一条 组织飞行活动的单

位或者个人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第

三十三条规定的，由民用航空管理部门

责令改正，可以处 1 万元以下的罚款；拒

不改正的，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

罚款，并处暂扣运营合格证、操控员执

照 1 个月至 3 个月；情节严重的，由空中

交通管理机构责令停止飞行 6 个月至

12 个月，由民用航空管理部门处 5 万元

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可以吊销相

应许可证件，2 年内不受理其相应许可

申请。

违 反 本 条 例 规 定 ，未 经 批 准 操 控

微型、轻型、小型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

在 管 制 空 域 内 飞 行 ，或 者 操 控 模 型 航

空器在空中交通管理机构划定的空域

外飞行的，由公安机关责令停止飞行，

可 以 处 500 元 以 下 的 罚 款 ；情 节 严 重

的 ，没 收 实 施 违 规 飞 行 的 无 人 驾 驶 航

空 器 ，并 处 1000 元 以 上 1 万 元 以 下 的

罚款。

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非

法拥有、使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反制设备

的，由无线电管理机构、公安机关按照

职责分工予以没收，可以处 5 万元以下

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 5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三条 违 反 本 条 例 规 定 ，

外国无人驾驶航空器或者由外国人员

操控的无人驾驶航空器在我国境内实

施 测 绘 飞 行 活 动 的 ，由 县 级 以 上 人 民

政府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测绘成果和

实 施 违 规 飞 行 的 无 人 驾 驶 航 空 器 ，并

处 1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

节 严 重 的 ，并 处 50 万 元 以 上 100 万 元

以下的罚款，由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

关按照职责分工决定限期出境或者驱

逐出境。

第五十四条 生产、改装、组装、拼

装、销售和召回微型、轻型、小型民用无

人驾驶航空器系统，违反产品质量或者

标准化管理等有关法律法规的，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

处罚。

除根据本条例第十五条的规定无

需取得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和无线电

台执照的情形以外，生产、维修、使用民

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违反无线电管

理法律法规以及国家有关规定的，由无

线电管理机构依法处罚。

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活动违反军

事设施保护法律法规的，依照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五十五条 违 反 本 条 例 规 定 ，

有 关 部 门 、单 位 及 其 工 作 人 员 在 无 人

驾 驶 航 空 器 飞 行 以 及 有 关 活 动 的 管

理 工 作 中 滥 用 职 权 、玩 忽 职 守 、徇 私

舞 弊 或 者 有 其 他 违 法 行 为 的 ，依 法 给

予处分。

第五十六条 违反 本 条 例 规 定 ，

构 成 违 反 治 安 管 理 行 为 的 ，由 公 安

机 关 依 法 给 予 治 安 管 理 处 罚 ；构 成

犯 罪 的 ，依 法 追 究 刑 事 责 任 ；造 成 人

身 、财 产 或 者 其 他 损 害 的 ，依 法 承 担

民 事 责 任 。

第六章 附 则

第五十七条 在我国管辖的其他

空域内实施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活动，

应当遵守本条例的有关规定。

无人驾驶航空器在室内飞行不适

用本条例。

自备动力系统的飞行玩具适用本

条例的有关规定，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工

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有关空中交通管

理机构会同国务院公安、民用航空主管

部门制定。

第五十八条 无人驾驶航空器飞

行以及有关活动，本条例没有规定的，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飞行基本规则》、《通

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以及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

第五十九条 军用无人驾驶航空

器的管理，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另

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警察、海关、应急管理部门辖有的

无人驾驶航空器的适航、登记、操控员

等事项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有关部门

另行制定。

第六十条 模型航空器的分类、生

产、登记、操控人员、航空飞行营地等事

项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体育主管部门

会同有关空中交通管理机构，国务院工

业和信息化、公安、民用航空主管部门

另行制定。

第六十一条 本条例施行前生产

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不能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自动向无人驾驶航空器一体

化综合监管服务平台报送识别信息的，

实施飞行活动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

向空中交通管理机构提出飞行活动申

请，经批准后方可飞行。

第六十二条 本条例下列用语的

含义：

（一）空中交通管理机构，是指军队

和民用航空管理部门内负责有关责任

区空中交通管理的机构。

（二）微型无人驾驶航空器，是指空

机重量小于 0.25 千克，最大飞行真高不

超过 50 米，最大平飞速度不超过 40 千

米/小时，无线电发射设备符合微功率

短距离技术要求，全程可以随时人工介

入操控的无人驾驶航空器。

（三）轻 型 无 人 驾 驶 航 空 器 ，是 指

空机重量不超过 4 千克且最大起飞重

量不超过 7 千克，最大平飞速度不超过

100 千 米/小 时 ，具 备 符 合 空 域 管 理 要

求 的 空 域 保 持 能 力 和 可 靠 被 监 视 能

力 ，全 程 可 以 随 时 人 工 介 入 操 控 的 无

人 驾 驶 航 空 器 ，但 不 包 括 微 型 无 人 驾

驶航空器。

（四）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是指空

机重量不超过 15 千克且最大起飞重量

不超过 25 千克，具备符合空域管理要求

的空域保持能力和可靠被监视能力，全

程可以随时人工介入操控的无人驾驶

航空器，但不包括微型、轻型无人驾驶

航空器。

（五）中型无人驾驶航空器，是指最

大起飞重量不超过 150 千克的无人驾驶

航空器，但不包括微型、轻型、小型无人

驾驶航空器。

（六）大型无人驾驶航空器，是指最

大起飞重量超过 150 千克的无人驾驶航

空器。

（七）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是指无

人驾驶航空器以及与其有关的遥控台

（站）、任务载荷和控制链路等组成的系

统。其中，遥控台（站）是指遥控无人驾

驶航空器的各种操控设备（手段）以及

有关系统组成的整体。

（八）农用 无 人 驾 驶 航 空 器 ，是 指

最 大 飞 行 真 高 不 超 过 30 米 ，最 大 平

飞 速 度 不 超 过 50 千 米 /小 时 ，最 大 飞

行半径不超过 2000 米，具备空域保持

能 力 和 可 靠 被 监 视 能 力 ，专 门 用 于 植

保、播种、投饵等农林牧渔作业，全程

可 以 随 时 人 工 介 入 操 控 的 无 人 驾 驶

航空器。

（九）隔离飞行，是指无人驾驶航空

器与有人驾驶航空器不同时在同一空

域内的飞行。

（十）融合飞行，是指无人驾驶航空

器与有人驾驶航空器同时在同一空域

内的飞行。

（十一）分布式操作，是指把无人驾

驶航空器系统操作分解为多个子业务，

部署在多个站点或者终端进行协同操

作的模式。

（十 二）集 群 ，是 指 采 用 具 备 多 台

无 人 驾 驶 航 空 器 操 控 能 力 的 同 一 系

统 或 者 平 台 ，为 了 处 理 同 一 任 务 ，以

各 无 人 驾 驶 航 空 器 操 控 数 据 互 联 协

同 处 理 为 特 征 ，在 同 一 时 间 内 并 行 操

控 多 台 无 人 驾 驶 航 空 器 以 相 对 物 理

集 中 的 方 式 进 行 飞 行 的 无 人 驾 驶 航

空器运行模式。

（十 三）模 型 航 空 器 ，也 称 航 空 模

型，是指有尺寸和重量限制，不能载人，

不具有高度保持和位置保持飞行功能

的无人驾驶航空器，包括自由飞、线控、

直接目视视距内人工不间断遥控、借助

第一视角人工不间断遥控的模型航空

器等。

（十四）无人驾驶航空器反制设备，

是指专门用于防控无人驾驶航空器违

规飞行，具有干扰、截控、捕获、摧毁等

功能的设备。

（十五）空域保持能力，是指通过电

子围栏等技术措施控制无人驾驶航空

器的高度与水平范围的能力。

第六十三条 本 条 例 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新华社北京 6月 28日电）

本报兰州 6 月 28 日电 （记 者王

锦涛）26 日至 27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

中 国 气 象 局 在 甘 肃 省 张 掖 市 联 合 组

织 召 开 全 国 人 工 影 响 天 气 工 作 现 场

会 。 记 者 在 会 上 获 悉 ：目 前 ，我 国 已

形 成 世 界 上 规 模 最 大 、体 系 最 全 、效

果最好的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力量，在

服 务 农 业 生 产 、支 持 防 灾 减 灾 、助 力

生态文明建设、保障森林草原防灭火

等方面成效显著。截至 2022 年底，全

国 共 有 各 类 人 工 影 响 天 气 作 业 飞 机

56 架，各地建设人工影响天气地面作

业 站 点 约 1.7 万 个 ，其 中 标 准 化 固 定

作业点 6235 个。

据 介 绍 ，“ 十 三 五 ”以 来 ，我 国 人

工 影 响 天 气 工 作 的 管 理 体 制 和 工 作

机 制 逐 步 健 全 ，基 础 业 务 能 力 大 幅

提 升 ，科 技 创 新 和 人 才 支 撑 能 力 不

断 增 强 ，关 键 技 术 装 备 逐 步 实 现 自

主 可 控 ，安 全 监 管 体 系 逐 步 健 全 ，服

务 保 障 能 力 全 面 提 升 ，成 效 显 著 。

各 地 围 绕 重 要 农 事 季 节 和 作 物 需 水

关 键 期 ，适 时 开 展 人 工 增 雨（雪）和

防 雹 作 业 ；在 应 对 干 旱 、异 常 高 温 、

森 林 草 原 火 险 等 自 然 灾 害 过 程 中 ，

全 力 开 展 人 工 影 响 天 气 作 业 ；生 态

修 复 型 人 工 影 响 天 气 作 业 已 覆 盖 三

江 源 、祁 连 山 等 近 3/4 的 国 家 重 点 生

态 功 能 区 和 丹 江 口 水 库 等 近 一 半 的

大中型水库。

我国形成世界规模最大
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力量

本报呼和浩特 6 月 28 日电 （记

者陈沸宇）近 日 ，记 者 在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鄂 尔 多 斯 市 棋 盘 井 区 域 采 访 时 了

解 到 ：针 对 去 年 4 月 第 二 轮 第 六 批 中

央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督 察 通 报 曝 光 的 内

蒙 古 鄂 尔 多 斯 棋 盘 井 区 域 突 出 违 法

取水问题，按照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

府办公厅印发的排查整改方案，棋盘

井 区 域 涉 水 典 型 案 例 明 确 了 两 个 方

面 6 条 措 施 ，均 按 要 求 完 成 了 整 改 任

务。据介绍，棋盘井区域综合整治成

效明显，从去年 5 月至今年 5 月，该地

地下水用水量较历史同期减少 634 万

立方米，今年第一季度同比水位回升

3.43 米。

棋 盘 井 区 域 位 于 鄂 尔 多 斯 市 鄂

托 克 旗 西 北 部 ，属 严 重 缺 水 地 区 ，水

资 源 匮 乏 已 成 为 制 约 区 域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和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的 突 出 瓶 颈 。

2022 年 4 月 ，中 央 第 三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督 察 组 督 察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时 发 现 棋

盘 井 区 域 主 要 问 题 有 ：整 改 目 标 落

空 ，地 下 水 位 持 续 下 降 、水 资 源 监 管

混 乱 ，违 法 取 水 用 水 问 题 突 出 、河 道

管理无序，入黄河道生态堪忧等。典

型案例通报后，鄂尔多斯市坚决扛起

整 改 政 治 责 任 ，贯 彻“ 四 水 四 定 ”原

则 ，按 照 整 改 方 案 要 求 ，全 力 推 动 问

题整改；鄂托克旗委政府坚决扛起整

改工作属地责任，狠抓整改措施迅速

落地落实。

记 者 在 棋 盘 井 区 域 采 访 时 了 解

到，统筹推进棋盘井区域地下水超采治

理是整改工作的重中之重。首先，按照

自治区水利厅组织编制的棋盘井区域

水位与水量控制方案和“双控”指标，鄂

托克旗将区域内用水总量全部细化分

解到了生活、生态、农牧业和工业基本

用水户。其次，鄂托克旗建成棋盘井区

域以黄河水和矿井疏干水为人饮的双

水源统一供水工程，完成水源置换等。

此外，封停棋盘井超采区及周边的 43
眼地下水取水井。

经了解，以前的违法违规取用水

行为已受到严厉处罚。目前，区域内

161 家 企 业 建 立 取 用 水 台 账 ，共 查 处

取 缔 违 法 卖 水 点 7 处 ，查 处 违 法 违 规

取 水 案 件 136 起 ，处 罚 金 389.4 万 元 ，

补 缴 水 资 源 税 2.98 亿 元 。 该 区 域 的

智慧水利监管平台已于今年 3 月正式

运 营 ，该 区 域 内 的 工 业 生 产 、城 镇 生

活、煤矿疏干水和园林绿化已全部安

装 在 线 计 量 设 施 并 接 入 智 慧 水 利 综

合管理平台。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

棋盘井区域涉水典型案例问题整改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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